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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国厚生 省和中 人民共和国国家 生劳动 华 卫 健康委员
会（以下 称简 “双方”）， 到认识 ： 

老 化 社会 展及 生体系可持 展 来持龄 对 经济发 卫 续发 带 续

挑战； 

日中两国在 老 化方面合作前景广应对 龄 阔，老年照 是护
极 老 化的重要 域积 应对 龄 领 ； 

共同 老 化 来的 生相关挑为 应对 龄 带 卫 战，在《日本国厚
生 省和中 人民共和国国家 生健康委 会劳动 华 卫 员 生和医学卫

科学合作 忘备 录》框架下，希望在互惠互利基 上 一步加础 进

强在老 照 域合作龄 护领 ，推 生合作动卫 。 双方 商一致同经 协

意 行以下 划执 计 ： 

 

第一项  体目总 标 

一、 在平等、互惠、互利基 上础 ，两国 行本 划执 计 ，促
两国 生及健康老 化 域的合作进 卫 龄 领 。 

 

第二项  活 域动领  

双方 先在以下 域加强和 展合作优 领 发 ： 



一、老年照 制度及政策护 ，包括老年照 制度框架护 、照
人才配置及照 用支付方式护 护费 ；  

二、老年 理服护 务，包括 理 教育护 继续 、 理管理及护 护

理 量和 准质 标 ； 

三、相关 人才培专业 训，包括老年 理护 、康复管理及慢
病管理人才培养；  

四、老年照 相关信息化体系建 及管理护 设 ；  

五、双方共同决定的其他感兴趣的 域领  

署签 本行 划动计 ，不排除双方在上述 定的活 域以规 动领

外开展合作 目项 。 

 

第三项  合作方式 

基于本 行 划执 计 ，双方同意开展以下形式的合作活动，

本 行 划体 双方共执 计 现 识，但不 生任何有法律 束力的权产 约

利和义务。 

一、信息交 和科技交流换 ； 

二、人 和 家互员 专 访； 

三、 研修和其它相关会组织 议； 

四、 合 研究联 专题课题 ；  

五、支持老年 理行 会等有关机构 直接合作护 业协 间 ； 

 

第四项  资  金 



一、双方将在本 行 划框架下执 计 共同确定合作 目的项 资

金来源； 

二、 原 上则 ，出差到 方国家参加活 的一方承担旅对 动

费，包括交通 和食宿费 费，不排除根据情况 行进 商协 ； 

三、所有本 行 划下的合作 目将执 计 项 在双方制定的经费
范 内围 开展。 

 

第五项  协  商 

双方将 任何一方要求就与本 行 划条款相关的任何应 执 计

事 开展共同 商项 协 ，并共同致力于本着合作互信的精神，解
决可能出 的任何困 和 解现 难 误 。 

 

第六项  有效期及 止终  

本 行 划自 字之日起生效执 计 签 ，有效期四年。任何一方
可在 行 划 止前六个月以 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止本执 计 终 书 终 执

行 划计 。 

本 行 划于二执 计 〇一八年一〇月二六日在        签订。

一式两份，每份均用日文和中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 

 

  日本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人民共和国华  

厚生 省劳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 生卫 健康委 会员  

 


